南京工程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
( 2012-2013 )学年
设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购置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规格型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产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单价（万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
填表人签字：
	序号
	项目
	权重
	内   容
	数量
	满分
	评分标准
	分项
得分
	小计
	加权
得分

	1
	使用机时
	60%
	有效机时数
	教学机时
	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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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

*

定额机时数

有效机时数


	
	
	

	
	
	
	
	科研机时
	
	
	
	
	
	

	
	
	
	
	其它机时
	
	
	
	
	
	

	
	
	
	
	小   计
	
	
	
	
	
	

	
	
	
	定额机时数
	
	
	
	
	
	

	2
	人才培养
	10%
	获得独立操作权的人数
	
	100
	10分/人
	
	
	

	
	
	
	在设备管理人员指导下能独立做部分实验人数
	
	
	5分/人
	
	
	

	
	
	
	教学演示实验和参观人数
	
	
	10分/100人
	
	
	

	3
	科研
成果
	5%
	国家、国际奖
	
	100
	80分/项
	
	
	

	
	
	
	省、部级奖
	
	
	60分/项
	
	
	

	
	
	
	校级奖
	
	
	20分/项
	
	
	

	
	
	
	科技刊物
	
	
	5分/项
	
	
	

	
	
	
	省级优秀毕业论文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
	
	
	5分/项
	
	
	

	4
	服务收入
	5%
	校外服务收入
	
	100
	5分/千元
	
	
	

	
	
	
	校内服务收入
	
	
	
	
	
	

	5
	功能利用与开发
	5%
	原功能利用数
	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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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

*

原有功能数

功能利用数


	100% 60分
≥80% 48分
≥60% 36分
≥40% 24分
≥20% 12分
<20%  0分
	
	

	
	
	
	原有功能数
	
	
	
	
	
	

	
	
	
	本年新增功能
	
	
	每增加一项得10分
	
	
	

	6
	设备管理
	15％
	使用目的、用途
	
	100

	每项最高得20分
	
	
	

	
	
	
	运行记录
	
	
	
	
	
	

	
	
	
	制度制定及执行
	
	
	
	
	
	

	
	
	
	完好率、自修率
	
	
	
	
	
	

	
	
	
	运行环境
	
	
	
	
	
	


  合计考核得分：

大型仪器设备效益年度评价表填表说明
一、本表按学年度填写。
二、表中各项(使用机时、人才培养、科研成果、服务收入、功能利用与开发、设备管理)“小计”得分最高分不得超过100分。“分项得分”中凡超过100分的，“小计”均按100分填写，未达到100分的按实际计算分数填写。
三、加权后得分：
使用机时分最高：



60分
人才培养分最高：



10分
科研成果分最高：



5分
服务收入分最高：



5分
功能利用与开发分最高：

5分
设备管理分最高：



15分
各项未能达到满分的按照实际加权计算得分(小计分乘以权重系数)填写。
四、“定额机时”按照教育部标准执行：
03类仪器仪表：通用设备1200小时/年；专用设备600小时/年；
04类机械类：600小时/年；
05类电子类：600小时/年；
教育部无明确规定的，以原购置论证报告中的机时数作为定额机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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